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海涛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性公告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或“主办券商”）为北京海

涛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涛股份”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在持

续督导过程中，主办券商获知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许涛分别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证监局”）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2018]45号和[2018]46号），北京证监局决定对海涛股份、许涛采取警

示函的监管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事项

经调查，公司存在如下问题：

1、未严格履行承诺事项，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信息有误：公司在 2015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公司严格履行了避免业务混同及清理历史存在业务混同的承诺。经

调查发现，公司业务混同情况未能完全清理，未能严格履行承诺，年度报告关于

承诺履行情况的披露信息有误。

2、重大事项未披露或未及时披露：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许涛、法定代表人崔

丹平于 2017年 12月 15日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经营不合规，公司于 2018

年 3月 22日收到北京市旅游委行政处罚。公司未就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同时，公司还存在其他重大诉讼及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未披露的问题。

3、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公司未能按期披露 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

度报告及 2017年年度报告。

二、主办券商风险提示

针对上述公司未严格履行承诺事项，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被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存在重大诉讼及收到北京市旅游委行政处罚的情况，



公司未主动告知主办券商。主办券商通过现场检查、查询相关公开网站信息等渠

道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向公司询问核实相关情况，及时向主管机关报告，并督

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于 2018年 7月 10日收到北京证监局出具的监管关注函，相关人员

根据此关注函的要求于同日接受了北京证监局诫勉谈话。主办券商高度认识到既

往持续督导工作存在的不足，未来将进一步提高持续督导工作质量。主办券商未

来还将继续加强对海涛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力度，持续保持人力投入，密切关注

海涛股份经营情况和风险信息，勤勉尽责地持续履行督导职责。

主办券商郑重提示：公司存在前述事项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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